深圳市招调员工联系函（存根）
                                             编号：深鹏劳（2008） 号
	受函单位
	

	拟招调人员
姓名
	
	现工作单位或

毕业院校
	

	联系函签发人
	
	发函时间
	


深圳市招调员工联系函
编号:深鹏劳（2008） 号
                     ：
因工作需要，经研究，同意        同志招调入我单位，为办理相关手续，请协助按下列要求办理。
一、请审查该同志的文化程度、专业技术职称及等级或职业资格等级、工作简历政治表现和计划生育等情况，如实填写《深圳市招工登记表》或《深圳市调工登记表》和《拟招调人员计划生育情况调查表》并签署意见盖章，寄给我单位；
二、如同意招调，请将该同志的个人档案寄来我单位；或封好由其本人自带。
接收档案单位地址： 深圳市福田区八卦二路612栋劳动就业大厦三楼    邮编：518029     

三、如不同意招调，请函复。
深圳市鹏劳人力资源管理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此函为用人单位办理市外招调员工联系商调材料时使用，由我市用人单位签章后，向拟招调员工所在地相关单位和部门发出对拟招调员工进行商调和调档。此表不需深圳市劳动保障部门盖章） 
